关于编制2011级成人教育（业余、函授）教学计划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   现将2011级教学计划（学制 2.5年）编制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1.  2011级教学计划的制定基本按《泰职院关于成人高等教育制（修）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》（文件汇编 P81）的有关原则要求进行。各各院（系、部）应依据专业调研与分析的结果，在认真总结近几年来专业与课程改革和建设经验基础上，加大专业教学改革的力度，制订好2011级教学计划。
2.  特别注意对两课教学的规定，按如下要求设置：
公共课中的政治、英语、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要求实行全院统一。具体要求如下：脱产班：政治（2学分 32学时），英语（10学分 160学时），计算机（5学分 84学时）。业余班：政治（1.5学分 24学时），英语（7学分  120学时），计算机（5学分 84学时）。函授班（面授时数）：政治（12学时），英语（60学时），计算机（84学时）。
3.  2011级教学计划的初稿于11月25日前提交，12月10前定稿。

继续教育学院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
